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

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在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文件及进行

充分的尽职调查后，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本次增加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得到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如

下：1、我们认为该议案中，公司与关联方增加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价格溢价或价格折扣的现

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3、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该议案的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4、我们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

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

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二、关于出售太阳能光伏电站资产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独立意见 

1、 此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安排，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高

资金利用效率，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 

2、在对上述资产出售交易的表决中，会议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情形； 

3、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机构具备从事本次交易所需的相应专业能力及独



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认为：公司孙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交易公开、公正、公平，

交易定价是合理、公允的，不存在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资产出售事项。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葛晓奇   刘金祥    曾剑伟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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